关于《民航中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

管理办法》的修订说明

为规范民航中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收集、分析、应用和保护，实现安全信息共享，推进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，及时发现安全隐患，管控安全风险，防范民用航空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（CCAR-396）等法律、规章和文件要求，拟修订《民航中南地区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办法》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1.完善了管理办法适用范围，使用对象增加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持有人（第二条）。

2.完善了紧急事件报告的要求，对于紧急事件涉及的警告类事件，如能快速判定为假警告，无需通过电话向事发地监管局报告，应当在24小时（事件发生在境内）/48小时（事件发生在境外）内填报安全信息报告表（第十四条）。

3.强化了企事业单位关于主动报告制度建设要求，增加了主动报告奖励机制建设内容，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相关文件要求（第二十四条）。

4.删除了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处理部分，相关程序将另行制定。
5.调减了企事业单位报送材料范围，根据新版《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》（CCAR-398）相关要求，不再要求企事业单位向所属地监管局备案安全绩效统计分析报告，同时取消了上报年度（半年度）安全工作报告的要求。

